
公共行政硕士专业学位的

设置

○　夏书章 建议
　　较近一个时期以来 ,在有关的领域和人员中 , 对

于工商管理硕士(MBA , 即 Master of Business Ad-

ministration)学位大为关注 , 议论纷纷 , 成为当前我

国研究生教育方面的热门话题之一。这种已被实践

证明对提高专业工作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可以起显著

作用的专业学位(professional deg ree)受到重视 , 是完

全可以理解的。

这里建议 ,将设置另一种颇相类似的硕士专业

学位———公共行政硕士专业(MPA , 即 Master of

Public Administration)学位提上议事日程。 首先有

必要说明一下 ,这个学科的汉译名称尚未固定一致。

过去和至今仍有作行政学的 , 改革开放以后通称行

政管理学 ,译公共行政的也有 , 还有如公共管理或公

共行政管理等。本文暂取公共行政 ,根据发展趋势 ,

定为公共管理较好。

所谓颇相类似 ,可以从如下几点来考察:

一是从名到实 , 无论其译名为“管理”或是“行

政”(涉及不同语文表述习惯), 原文皆有 Admini

stration 这同一个词。我国最近修订研究生专业目

录 ,增设管理类 , 并将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都作为一

级学科 ,应当认为是有根据的。在各自系列的二级

学科中 ,则分别有企业管理和行政管理等。各学科

之间 ,不仅在理论原则上的交叉 、互通之处甚多 , 而

且业务实践经验也很有参考 、借鉴价值 , 有时还直接

引用。

二是从二者所联系着的庞大的专业队伍及其重

要性来看 ,提高整体素质均不可忽视。众所周知 , 在

现代社会中 ,普遍存在着关系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

的两支队伍 ,即工商管理人员和公共行政人员 , 前者

活跃于各经济领域 , 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的公务员

(有的国家称为文官或政府雇员)。在发达国家和发

展中国家 ,都日益重视这两支队伍素质的改善。联

合国在加强公共行政人员的培训方面 ,早已对一百

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相当可观的援助计划 , 其中就有

安排资助到高等院校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的项目。

三是公共行政硕士专业学位的出现 、存在和发

展并非最近的事 ,它只是稍后于工商管理硕士专业

学位 , 已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 ,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

界大战以前。不过在中国 , 其“知名度”没有后者那

么高 , 还鲜为人知。在美国 ,很多著名大学都设有可

授予这种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院。尽管院名常不

相同 ,但有公共行政研究生院的联合组织并开展经

常性的专业活动(如交流 、协作等)。这类联合组织 ,

欧洲有 , 其他地区有 ,国际上也有。

四是大约在 20 年前(或可能更早)已开始有把

这两种硕士专业学位结合在一起作为联合学位

(joint deg ree)的尝试 , 那便是工商管理与公共行政

硕士(MBPA , 即 Master of Business and Public Admini

stra tion)。其思路不难理解 , 因为在二者之间 , 无论

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, 确实有不少联系 ,在学科发

展的过程中互有影响 , 在专业实践方面 , 更常见交

织 、渗透 、兼施 、并举等现象。至于在实际运作中有

必要互相了解 、配合 、支持等 , 自不待言。这种做法

虽不一定大面积推广 , 但可从中得到启发。

概括来讲 , 硕士专业学位有三个互相联系和不

可缺一的特点 , 即科学性 、可行性和有效性 。要有理

论指导 , 要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。空谈理论 ,就事论

事 , 不顾效果都不行。公共行政学也是一门理论密

切结合实际 、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,在研究生教育中采

取授予硕士专业学位的做法是适宜的。建议仿照设

立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先行试点然后逐步铺开的

办法。

回顾以往 , 我国关于公共行政的教学和研究 , 在

近十几年来已有长足的进展。普通高校有行政管理

本科专业的为数不少 , 有一般硕士学位点的(原属法

学类一级学科政治学的二级学科)也超过 10 所 , 但

尚未像对工商管理硕士那样作为专业学位来对待 、

设计和实施。而从事此项教育工作者和比较了解有

关情况者 , 莫不认为应作专业学位来理解 、要求和安

排计划。尤其是在继工商管理硕士之后(或差不多

是同时),法学 、教育学等学科已建立硕士专业学位

的情况下 , 似乎更有必要对公共行政作同样考虑◆
(夏书章　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 ,教授;广州 51027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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